招标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内容
1.项目名称：杨陵区教育局2026-2027学年度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采购项目。
2.配送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每次配送产品必须在出厂后规定时间内送到辖区实施的每所学校(具体时间以杨陵区教育局通知为准),每天一次，禁止超量配送。
3.本次采购严格执行《餐饮服务食品采购索证索票管理规定》以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为3200名学生提供营养午餐食材，配送周期为200天。在“优质、安全、高效、便利”的原则下，对营养餐的品种及午餐食材进行统一采购，统一配送。
二、午餐食谱
[bookmark: _GoBack]注：1.以上标准为每生每餐的人均标准：例如，米饭不用食用醋，继续计算在内。
2.供应商每周根据学生人数平均核算。(正常每周5天计算，节假日另行计算。)
3.炊事员根据食谱自行调整调料用样、用量。
4.学生个人习惯不同，辣椒面请酌情使用。
5.可根据食谱季节时令进行调整。
三、主要食品供应要求
1.米：等级要求为一级粳米；质量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要求(须提供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便于运输，储存。外包装上必须标明生产日期，所供产品保质期不能少于生产日期的三分之二，储存条件，生产厂家，产地等，执行 GB/T1354-2018标准号。
2.面粉：所供面食（面条、麻食、面片）的原材料面粉等级要求为高筋小麦粉一级；质量符合国家最新现行标准要求（须提供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
3.油：压榨菜籽油(非转基因);规格：二级及以上；要求：质量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要求(须提供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便于运输，储存。外包装上必须标明生产日期，所供产品保质期不能少于生产日期的三分之二，储存条件，生产厂家，产地等，执行GB/T1536-2021标准号，要求为压榨成品菜籽油。
4.蛋类：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鲜蛋卫生标准，供货时提供质检报告(投标文件中无需提供，交货时由采购人检查核实)。
5.配送的蔬菜须有固定合作的蔬菜种植基地及稳定的蔬菜货源，须是新鲜、时令的无公害蔬菜，应为原材配送，不需要加工。
6.配送的肉类须是经过国家检验检疫部门检验合格的鲜肉类。
7.配送的干杂类须是正规厂家并具有合格证书且无任何添加剂的优质产品。
8.投标供应商应承诺配送物品应按大宗采购。
四、其他要求
(一)食品留样。
每餐次的食品成品必须留样，并按品种分别盛放于清洗消毒后的密闭专用容器内，放置于专用冷藏设施中冷藏48小时。每个品种留样量应满足检验需要，不少于2份，并记录留样食品名称、留样量、留样时间、留样人员、审核人员等。
(二)食品配送。
食材要在早上9:00前送到学校。送餐车辆及工具必须保持清洁卫生。每次运输食品前应进行清洗消毒，在运输装卸过程中也应注意保持清洁，运输后进行清洗，防止食品在运输过程中受到污染。
(三)食材采购
投标供应商的食材采购从食材生产单位、批发市场等采购的，应当查验、索取并留存供货者的相关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等文件；从固定供货商或者供货基地采购的，应当查验、索取并留存供货商或者供货基地的资质证明、每笔供货清单等；从超市、农贸市场、个体工商户、农户等采购的，应当索取并留存采购清单等有关凭证，做到源头可控，有据可查。
(四)食品贮存
1.建立出入库管理制度。成品营养餐及食材的入库、出库必须由专人负责，签字确认。严格入库、出库检查验收，核对数量，检验质量，杜绝质次、变质、过期食品的入库与出库。
2.建立库存盘点制度。成品营养餐及食材入库、验收、保管、出库应手续齐全，物、据、账、表相符。盘点后相关人员均须在盘存单上签字。企业应根据日常消耗确定合理库存。发现变质和过期的食品及食材应按规定及时清理销毁，并办理监销手续。
3.成品营养餐及食材贮存场所应根据贮存条件分别设置，食品和非食品库房应分设，并配置良好的通风、防潮、防鼠等设施。成品营养餐及食材贮存应当分类、分架、隔墙、离地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摆放，不同区域应有明显标识。散装食品应盛装于容器内，在贮存位置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供货商及联系方式等内容。盛装食品的容器应符合国家安全标准要求。
(五)食品加工
食品加工流程安全、规范，食品添加剂管理使用符合“专人采购、专人保管、专人领用、专人登记、专柜保存”要求，洗消设施和保洁设施符合要求，无生熟混放情况。
(六)食品安全管理
结合自身情况制定健全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应包括索证索票制度、卫生管理制度、进货检查验收制度、储存制度、出库制度、不合格产品处理制度、培训制度。有食品安全管理组织机构，配有专兼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从业人员持有有效的健康证。
